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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浩源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证监许可〔2012〕1143号），并经深圳证

券交易所同意，新疆浩源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由主承销商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采用余额包销方式，向社会公

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1,833.80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21.73

元，共计募集资金39,848.47万元，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2,063.73万元后的募集资

金为37,784.74万元，已由主承销商招商证券于2012年9月14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

监管账户。另减除上网发行费、招股说明书印刷费、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评

估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392.14万元后，公司本次募集

资金净额为37,392.60万元，其中：计入股本1,833.80万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

溢价）35,558.80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验证，并由其于2012年9月15日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12〕3-47号），

及2013年3月22日出具更正事项说明（天健审〔2013〕3-166号）。 

(二) 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公司以前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 31,987.53 万元，以前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

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1,975.39 万元；2017 年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7,561.52 万元，2017 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181.06

万元；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39,549.05 万元，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

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2,156.45 万元。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0.00 万元（包括累计收到

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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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

益，公司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

户，并连同保荐机构招商证券于2012年9月14日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阿克苏地区分行、新疆阿克苏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步行街支行（原“阿

克苏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广场信用社”，下同）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

齐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三方监管

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

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二）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情况 

2013年9月10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为了便于公司经营管理，决定撤销公司在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同时决定在广发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乌鲁木齐分行开设新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原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全部转

入新开专项账户，原专项账户进行销户，销户后结算的利息一并转入新开专项账

户，并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保荐机构招商证券及时签署新的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并公告。本次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变更未改变募集

资金的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的投资计划。 

(三)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根据监管协议，公司在银行开设了 4 个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用途 备注 

新疆阿克苏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步行街支行 
852130112010100522519 

阿克苏市天然气综合

利用二期工程项目 
已销户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阿克苏地区分行 
65001690100052507373 

阿克苏纺织工业城天

然气利用工程项目 
已销户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阿克苏地区分行 
65001690100052507366 

喀什地区巴楚县天然

气利用工程项目 
已销户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

齐分行 
146001511010000323 超募资金专户 已销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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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在银行开设了 4 个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已经清

零，全部办理了注销手续。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阿克苏地区分行、

新疆阿克苏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步行街支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

木齐分行及保荐机构招商证券就上述账户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全部

终止。 

《公司关于注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46）详见 2017

年 12 月 23 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异常情况的说明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出现异常情况。 

(三)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附件：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新疆浩源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3 月 29 日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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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7 年年度 

编制单位：新疆浩源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7,392.6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561.52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9,549.05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 

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更

项目（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额 

(1) 

本年度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 

重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阿克苏市天然气综合利用

二期工程项目 
否 12,633.27 12,633.27 998.58  12,854.96 101.75 

2014年 8月 31

日 
2,565.02 是 否 

阿克苏纺织工业城天然气

利用工程项目 
否 5,314.84 5,314.84 1,528.70  5,514.27 103.75 

2015 年 06 月

30 日 
1,018.61 是 否 

喀什地区巴楚县天然气利

用工程项目 
否 5,578.11 5,578.11 292.90  5,786.35 103.73 

2015 年 11 月

30 日 
0.00 否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23,526.22 23,526.22 2,820.18 24,155.58   3,583.63   

超募资金投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3,214.25  11,064.27 — — — — — 

收购甘肃中石油昆仑天然

气利用有限公司 51%国有

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 

—     2,802.11 — — -406.25 —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3,214.25  13,866.38   -406.25   

合  计 － 23,526.22 23,526.22 6,034.43 38,021.96 － － 3,177.38 － － 



证券代码：002700                                                    证券简称：新疆浩源                                                    公告编号：2018-016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的“喀什地区巴楚县天然气综合利用工程"处于建成初期，天然气用户发展数量较少，运营成本较高，暂时未

达到预计收益。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1. 根据 2012 年 11 月 30 日公司一届十一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2012 年公司

使用 3,700.00 万元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2. 根据 2014 年 11 月 23 日公司二届七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参与竞拍甘肃中石油昆仑天然气利用有限公司 51%国有股权的议

案》和《关于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超募资金竞拍收购甘肃中石油昆仑天然气利用有限公司 51%国有股权的议案》，公司以董事会权限

范围内的价格参与竞拍甘肃中石油昆仑天然气利用有限公司 51%国有股权并支付相关费用，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筹资金支付。经过竞拍，

公司成为甘肃中石油昆仑天然气利用有限公司 51%国有股权的受让方，受让价格为 2,559.52 万元，公司已办理了法人变更登记，现已更

名为甘肃浩源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3. 根据 2016 年 8 月 19 日公司二届十九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并经 2016

年 9 月 6 日公司《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批准，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4,150 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4.根据 2017 年 8 月 22 日召开了第三届第八次董事会和第三届第五次监事会分别通过了《公司关于使用剩余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并经 2017 年 9 月 22 日公司《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批准，使用剩余超募资金 3,214.25 万元及超募资金账户

利息收入净额 1,294.55 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1. 阿克苏市天然气综合利用二期工程中 3 座 CNG 加气站，选址位置分别位于阿克苏市依干其乡依尔玛村二组、三组及四组，用地面

积均为 3468 平方米，现选址分别变更至阿克苏市乌喀西路、阿塔公路（207 省道）及阿温大道，用地面积均扩大至 10 亩以上。公司

2012 年 12 月 30 日召开一届十一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2. 根据阿克苏市加气站规划布局情况，拟将阿温大道加气站的位置调整至阿克苏市西出口的 306 省道。阿克苏纺织工业城（开发区）

天然气综合利用工程”中 CNG 加气站为 3 座，其原选址位置分别是：门站加气站合建站位于东至规划道路，西、南至现状果园，北至规

划道路，占地面积 11.4 亩；1 号加气站位于东至之江大道，西、南至现状果园，北至拟选安置小区项目用地，占地面积 6.5 亩；2 号加

气站位于东至现状空地，西至规划外环路，南、北至现状空地，占地面积 6.3 亩。门站加气站合建站的选址调整至：东至现状空地，南

至温州路，西至富春江路，北至现状空地，占地面积 20.9 亩。1 号加气站的选址调整至：东至之江大道，北至嘉兴路，西、南至雅戈尔

集团用地，占地面积 16.8 亩。2 号加气站的选址调整至：温宿县克孜勒镇依尔玛村（在纺织工业城的规划区内），占地面积 14.9 亩。公

司 2014 年 8 月 26 日召开二届五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3. 喀什地区巴楚县天然气综合利用工程中 CNG 加气站为 3 座（其中一座与门站合建）。其中合建站位于光明路与银泰路交汇处，该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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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13 年 11 月建成并投入运行。另 2 座加气站的选址位置及建设规模分别是：巴莎公路加气站位于光明路以西、胜利渠以北，占地面

积 5.2 亩，设计加气能力 2.5 万方/日，投资概算 1100 万元；巴图公路加气站位于巴图公路 49 公里处以南，占地面积 5.2 亩，设计加气

能力 2.5 万方/日，投资概算 1100 万元。上述两座加气站当时确定选址时，主要是考虑车流量的因素，选址在了巴楚县出城的公路上。

随着阿喀高速（阿克苏至喀什）和三莎高速（巴楚县三岔口镇至莎车县）的开通并贯穿巴楚县，原有的出城省、县道公路上的车流将逐

步减少。考虑到加气站今后的效益，公司拟将原来的巴莎公路和巴图公路 2 座加气站合建为 1 座加气站，其选址及建设规模为：巴楚县

世纪大道（上述高速公路巴楚出入口西侧），占地面积 8.4 亩，设计加气能力 4.8 万方/日。公司 2015 年 8 月 20 日召开二届十三次董事

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同意公司对募投项目部分加气站选址予以变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2 年 11 月 30 日公司一届十一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决议》。为了加

速投资项目的进程，公司前期已使用自筹资金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截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总金额为 5,302.72 万元，置换完毕。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剩余募集资金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和股东大会批准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详见《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及结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33）；《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34）；《公司关于使用剩

余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公告编号：2017-032）；《公司关于注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46）。根据上

述审批结果，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委托计划财务部已将 4 个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资金余额全部转出至公司基本户，专项账户清零后，

全部办理了注销手续。公司与银行及保荐机构招商证券就上述账户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全部终止。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或其他情况 

关于“喀什地区巴楚县天然气利用工程项目”募投资金专户资金差异的说明：  

1．公司于 2012 年 9 月 14 日收到招商证券汇入到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阿克苏地区分行营业部开立的账号为

65001690100052507366 的“喀什地区巴楚县天然气利用工程项目”募集资金 5,578.11 万元，在 2012 年 9-12 月由于财务人员知识欠缺，将

本应从超募资金账户支付的上网发行费、招股说明书印刷费、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费用 392.14 万元

从“喀什地区巴楚县天然气利用工程项目”募集资金专户支付，后期年度未及时纠正。  

2．由于上面的错误未及时更正，在“喀什地区巴楚县天然气利用工程”款项支付时由于专户资金不够支付工程款，公司从自有资金账户

于 2016 年 1 月、4 月分两次转入“喀什地区巴楚县天然气利用工程项目”募集资金专户 300 万元，使 2016 年 12 月 31 日该募投资金专户

应有资金数额较实有资金数额多出 300 万元，已于 2017 年 3 月纠正该错误，将“喀什地区巴楚县天然气利用工程项目”募集资金专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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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万元归还至自有资金帐户。 

3．为更正上述错误，超募资金专户应将 392.14 万元转入“喀什地区巴楚县天然气利用工程”募集资金专户，“喀什地区巴楚县天然气利用

工程”募集资金专户应向公司自有资金账户偿还借入的 300 万元资金。同时，为简化处理，不计提上述账户之间资金往来的期间利息。

超募资金专户应将 392.14 万元转入“喀什地区巴楚县天然气利用工程”募集资金专户的错误已于 2016 年 8 月纠正。 

4．上述处理系公司资金账户相互之间的内部往来，不影响公司的财务报表。 

说明：1、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与调整后投资总额存在差异主要系：公司承诺投资项目达到预期建设目标后的结余募集资金（含利息收入）用于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总计 1,527.09 万元。 

  




